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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02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案第 1 次研議會議紀錄 

時   間：102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   點：第一校區行政大樓 4樓第 2會議室 

主   席：洪主任秘書儒熙        紀錄：殷淑芬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 席 報告：本次研議會議之目的為請各相關單位先行準備資料，俟教育部 5

月來函可順利進行，並請逐項討論各提案。 

壹、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本校 102學年度學雜費是否調整，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學校須符合「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所列「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

合成效指標」等三項指標，本校皆符合。 

二、 若經決議申請調整學雜費，擬由各相關業務單位依「學雜費調整案

作業時程」(如附件一)先行初步規劃。 

決 議： 

一、 經出席人員投票結果：11 票同意，3 票不同意，1 票廢票，故同意

調漲。 

二、 依說明二辦理，俟教育部來函後即刻進行後續相關作業。 

 

第二案 

案 由：擬修改本校學分費收費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教育部高教司溫雅嵐小姐於 102.01.08 來電說明：本校博士、碩士、

進修學士及延修生依修課時數收取學分費 (即修課時數＊每單位

學分費)有違「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二條規定(略以)

「…學校得以學分費、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等項目核算學雜

費」，建議本校儘速提請相關會議修正，免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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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修改博士、碩士、進修學士及延修生之學分費以修課學分數收

取學分費(即學分數＊每單位學分費)。 

三、 修習 0 學分體育課程以修課時數收費。 

決 議：依說明二、三同意辦理，並送行政主管會議、行政會議討論。 

 

第三案 

案 由：有關延修生收費問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1 月 29 日台高通字第 1010222630 號來函說明

二之(三)建議措施辦理： 

1. 研議合理之延修(畢)生收費標準，以避免學生技術性延修(畢)而

導致資源配置不公平情形。 

2. 針對以延修(畢)生身分交換至國外學習者，應研議合理之學雜費

收費基準。 

二、 目前延修生修課達 10 學分者收取全額學雜費；未達 10 學分收取

學時費【理工、電資學院每學時 1030 元(外國生 1500 元)，管理、

客家、人社學院每學時 960 元(外國生 1500 元)】。未達 10 學分依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應收取學分費(學分學雜

費)。 

三、 為避免學生技術性延修導致資源配置不公平，學士班延修生(含外

國生及大陸生)修課達 9 學分(以應屆生應修最低學分數)收取全額

學雜費；未達 9 學分者，擬訂方案如下提請討論： 

方案一：修課未達 9學分收取學分費及每學分 11%雜費。 

方案二：修課未達 5學分者收取學雜費四分之一；修課達 5學分

未達 9學分者收取學雜費二分之一。 

方案三：維持原收費方式不變。 

四、 延修生交換至國外學習，在學者比照延修生收費。 

五、 若採取前二方案之一，建議自 103 學年度起實施。 

決 議：同意辦理，說明三之方案一至三提請行政主管會議、行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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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 由：提請審議本校外國生及大陸地區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修訂案(如附

件二)。 

說 明： 

一、 調整學士班外國生及大陸生之學費、雜費比例與本國生一致性，

學費佔 67%、雜費佔 33%，學雜費總額不變。 

二、 調整本校大陸學生與外國學生學雜費收費基準之一致性，修訂大

陸學生學雜費收費基準如「說明」欄。 

三、 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大陸地區學生來台就學及停留

辦法」規定，外國學生及大陸學生學雜費收費基準均不得低於本

部每年公告之國內同級私立學校之學雜費收費基準。 

決 議：修正後通過，提請行政主管會議、行政會議討論。 

 

第五案 

案 由：提請審議外校校際選課生收費標準。 

說 明： 

一、 為明確校際選課生之收費標準，外校之本國生及僑生至本校修

課，依理工學院開課學制收費基準每一學分時數收取學分費；外

校之外國生及大陸生至本校修課，依本校外國生理工學院開課學

制收費基準每一學分時數收取學分費。 

二、 自 101 學年度暑修(期)起實施。 

決 議：修正後通過，提請行政主管會議、行政會議討論。 

 

貳、 臨時動議：  

（無） 

參、 散會 

(中午 12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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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雜費調整案作業時程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4月 30日前 

各相關單位依下列事宜進行規劃及提供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用之
簡報電子檔【檢附前次(97學年度)報部 word電子檔供參，敬請
各相關單位先行規劃，格式須待教育部來函後填報】： 

一、 秘書室： 
(一) 綜合辦學指標檢視表。 
(二) 學雜費規劃書(學雜費調整理由及計算方法、支用計畫包

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 
(三) 學校發展計畫。 
(四) 個別學院申請放寬調幅檢視表。 
(五) 校內決策機制：決策會議組成方式、決策會議之成員、研

議過程。 
二、 主計室： 

(一) 財務指標檢視表。 

(二) 財務報表【現金收支執行狀況表(含動、靜態指標)、學雜
費使用情況、財務指標檢視表】。 

(三) 財務審核作業流程。近 3學年學校平均現金結餘率超過
15%者之合理資金運用計畫表。 

(四) 試算學生不同學院教育成本及整年生活所需費用。 
三、 學務處： 

(一) 助學指標檢視表。 
(二) 清寒助學措施(含助學計畫及統計數據)。 
(三) 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四、 教務處： 
(一) 學雜費調整後收費基準一覽表。 

(二) 生師比。 
(三) 研議期間之各項資訊放置於學校網頁。 

教育部來函後 

約 5月 

1. 教務處依教育部規定格式通知各相關單位填報。 

2. 教務處召開「學雜費調整案研議會議」-研議各項指標、訂定

調幅、作業分工、新增學院所系收費標準訂定。 

3. 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擬請學務處召開，成員由學雜費案研議會

議成員、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碩博士生由各院推派學生代表 1

人、進修推廣部學生代表 2 人組成。 

4. 決策會議—由校務會議決議，請秘書室召開。 

5. 教務處彙整相關資料於裝訂後依規定陳報教育部核定。 

7月上旬 公布核定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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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一、外國生、大陸生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前)           單位：新台幣／元 

        學院 

學制 
理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客家研究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學士班 

學費 40,000 39,000 39,000 

雜費 14,000 9,000 9,000 

合計 54,000 48,000 48,000 

學分費 1,500*選課時數 1,500*選課時數 1,500*選課時數 

碩博士班 

學費 40,000 39,000 39,000 

雜費 14,000 9,000 9,000 

合計 54,000 48,000 48,000 

說明： 

1. 學士班外國學生正常修業年限每學期收取學雜費；延長修業年限期間

選課達十學分者收取學雜費，未達十學分者按實際選課時數收取學分

費。 

2. 研究所外國學生碩士班一至二年級、博士班一至三年級每學期收取學

雜費，碩士班第三年級、博士班第四年級起依本國籍學生收費基準每

學期收取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學分費按實際選課時數收費。 

3. 研究所大陸生各年級每學期均收取學雜費。 

 

表二：外國生、大陸生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後)          單位：新台幣／元 

          學院 

學制 
理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客家研究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學士班 

學費(67%) 36,180 32,160 32,160 

雜費(33%) 17,820 15,840 15,840 

合計 54,000 48,000 48,000 

學分費 1,500*選課時數 1,500*選課時數 1,500*選課時數 

博碩士班 

學費(67%) 36,180 32,160 32,160 

雜費(33%) 17,820 15,840 15,840 

合計 54,000 48,000 48,000 

說明： 

1. 學士班外國生及大陸生正常修業年限每學期收取學雜費；延長修業年

限期間選課達十學分者收取學雜費，未達十學分者按實際修課學分收

取學分費。 

2. 研究所外國及大陸學生碩士班一至二年級、博士班一至三年級每學期

收取學雜費，碩士班第三年級起、博士班第四年級起依本國籍學生收

費基準每學期收取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學分費按實際修課學分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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